关于《丰台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
及追偿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保障登山遇险人员生命安全，规范丰台区户外登山运动，强化风险防范，提升公共应急资源使用效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实际情况，丰台区应急管理局牵头起草了《丰台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充分借鉴北京市其他涉山行政区成熟经验做法，以“生命至上、救援优先，事前防范、事后追偿”为根本原则，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教育惩戒、刚柔并济”为核心理念，旨在构建全链条户外登山应急管理机制，引导并推动丰台区户外登山运动安全、有序、健康发展。现就起草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和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北京市户外登山运动的兴起，组团登山、徒步穿越、野营探险等活动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登山爱好者进入山地、丘陵、沟谷等区域活动。然而，部分人员违规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及禁限入区域，导致被困、失联、受伤等险情频发，大量挤占公共救援资源，应急救援成本持续推高，救援人员安全风险加大。2026年3月下旬，丰台区千灵山景区发生一起驴友违规登山被困事件，被困人员在救援撤离过程中不幸遇难，该起事件不仅造成了人员伤亡的悲剧，更凸显了违规进入禁限区域开展户外活动的安全风险以及公共救援资源投入的代价。
为规范山岳救援工作，进一步明确各方责任，加强事前防范、提高救援效率，强化违法违规行为约束引导，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亟需出台本办法，为丰台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二、起草过程
《办法》起草坚持依法合规、问题导向、权责清晰、务实管用的原则，严格落实《北京市丰台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工作要求，履行相应制定程序，全面梳理我区救援案例与突出问题，充分借鉴北京市涉山行政区实践经验，广泛征求消防、公安、文旅、体育、园林、卫健、交通、宣传、网信部门、属地街镇及司法机关等单位意见，反复修改完善，形成本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六章二十四条，围绕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全流程，构建“源头防范、过程规范、事后追责、多方协同”的闭环管理机制，主要内容包括：总则、职责分工、安全预防、涉险救援、责任承担、附则。
（一）总则
明确制定目的、适用范围、工作原则与核心概念。
（二）职责分工
构建区政府统一领导、应急统筹协调、部门各司其职、属地联动落实、社会力量参与的工作体系，形成应急管理闭环。
（三）安全预防
压实户外登山活动组织者与参与者双重责任。一方面，组织者必须健全自律制度，积极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做好应急预案、配备防护装备、鼓励购买保险；另一方面，参与者应结合自身与实际情况，选择合理合规路线、提前告知个人行程、备齐个人通信设备、拒绝无资质野外探险，从源头防范化解安全风险。
（四）涉险救援
规范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全流程，明确救援实施标准。一是遇险者应优先自救互救，规范报警流程，积极等待、配合救援；二是区应急办统筹启动应急联动机制，组织多方力量协同开展施救；三是明确救援中止与恢复条件，坚守现场救援人员安全底线；四是鼓励社会救援力量有序参与。
（五）责任承担
建立安全教育、费用追偿、柔性减免、依法查处四位一体责任体系。一是被救人员必须接受安全教育；二是明确救援直接成本追偿范围；三是建立公益服务、公益宣传、公益捐赠、现身说法等费用减免机制，正向引导被救人员树牢安全责任意识；四是对施救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登山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六）附则
明确解释部门、试行期限，保障制度有效执行与后续评估完善。
四、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bookmark: _GoBack]本《办法》为试行规范性文件，拟自发布之日起试行，有效期两年。试行期间，区应急管理局将会同相关部门对《办法》实施跟踪评估，及时解决实施中出现的问题；试行期满前6个月完成实施效果全面评估，根据评估结果依法作出延续、修改或者废止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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